
        

    2018 年有意向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云南考生

应参加云南公安厅组织的公安加试，安排如下： 

一、招生院校、规模及范围 

（一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安排在提前批次录取，执

行云南省第一批次本科录取线。 

（二）我校在云南招生计划分为普通招生计划和国

家专项计划。普通招生计划面向云南全省择优录取；国

家专项计划面向云南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和国家级

扶贫开发重点县（市、区）择优录取。考生的生源地为

其参加高考时的户籍所在地，女生录取比例均不超过

15%。 

二、招生条件及标准 

（一）体能测评、面试、体检和政审标准。除按照

《普通高等院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执行外，体检

的项目和标准，参照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的有关规定

执行，详见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（人社

部发﹝2016﹞140 号）、《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（试

行）》（人社部发﹝2010﹞82 号）。同时，考生还应符合

下列条件： 

1.政治条件应符合公安工作的要求，必须通过公安机关

的政治审查。 



2.年龄为十六周岁以上、二十二周岁以下（1996 年 9 月

1 日至 2002 年 8月 31 日期间出生），未婚。 

3.身体健康，五官、体型端正，面部无明显特征和缺陷

（如唇裂、对眼、斜眼、斜颈、各种疤麻等），颈部、

手臂、腿部（膝盖以下）无特别明显疤痕、胎记、色素

斑和身体其它大面积的疤痕挛缩，嗅觉不迟钝、无鸡胸、

无腋臭、无严重静脉曲张，无明显八字步、无罗圈腿，

无重度平趾足（平脚板），无口吃、无纹身、无少白头、

无驼背，无各种残疾，两耳无重听，血压正常，直系血

亲无精神病史，无传染病。 

4.肝功检验事项执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教育部、

卫生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

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10〕12 号）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《关于明确慢性肝

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的具体判定标准的函》（教学

司函〔2010〕22 号）规定。 

5.报考部属公安院校和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公安专业，男

生身高不低于 170 厘米，女生不低于 160 厘米；报考云

南警官学院公安专业，男生身高一般不低于 170 厘米，

女生一般不低于 160 厘米。男生体重指数（单位：千克

/平方米）在 17.3 至 27.3 之间，女生在 17.1 至 25.7

之间。 



6.左右眼单眼裸眼视力 4.8 及以上；无色盲、色弱。 

7.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，按照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

（2014 年修订）》的有关规定执行，具体如下： 

 

 

以上 4个项目中有 3 个及以上达标的，体能测评结论为

合格。 

考生因身体健康状况不良等自身原因，导致体能测

评中出现受伤、致病、死亡等一切后果，由考生本人承

担。 

（二）国家专项计划。报考国家专项计划的考生，

须为已按要求填报《专项计划资格审查表》且通过县（市、

区）招办资格审核的考生，安排在提前专项批次投档。 

三、报考及招生程序 

（一）报考公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，直接填报高

考志愿的提前批次公安类志愿或公安机关专项计划志



愿即可。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根据考生志愿和高考成绩从

高到低的顺序，原则上按照招生计划数与报考考生人数

1：5 之内的比例（分男、女），提供参加体能测评、面

试、体检和政治考察的普通招生志愿和国家专项志愿的

考生名单。由省公安厅、省招生考试院统一组织，各招

生院校共同实施体能测评、面试、体检工作。体能测评

和面试实行全程录像。 

（二）达到面试线的考生，由考生生源地招生考试

机构负责通知考生本人携带身份证、准考证及 5 张一寸

免冠近期照片，按时到指定地点参加体能测评、面试、

体检。地点设在云南警官学院（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

249号）；时间从7月 3日开始到 7月 5下午 18时结束，

总共 3 天时间。 

凡未在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参加体能测评、面试、体

检的考生一律作放弃志愿处理；未被录取的考生，不影

响其他批次录取。 

（三）考生的政审，实行考生承诺与考生生源地县

级公安机关审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经体能测评、面试、

体检合格的考生，接到政审通知后，按要求到生源所在

地县（市、区）公安局政工部门，凭本人身份证、高考

准考证参加政审。县级公安机关在规定时间内研究提出

政治考察意见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并将考生政审情况



报州（市）公安局汇总后报省公安厅政治部。省公安厅

政治部负责组织对政治考察情况进行分析，综合作出政

治考察结论。 

考生《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政治考察表》原件留

存在当地公安机关政工部门，待录取工作结束，由考生

凭录取通知书领取后带回录取院校。 

异地参加高考考生的政审工作，由考生现居住地

（报考地）公安机关向考生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发函，

协助、配合做好考生政审工作。 

（四）体能测评、面试、体检和政审均合格的考生，

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按照招生计划数 110％的投档比例，

从高分到低分，通过计算机远程网络向招生院校投放考

生的电子档案，由招生院校择优录取。 

（五）新生入学后，公安院校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开

展档案审核、政治复审和体检复查。复查复审合格的，

予以注册学籍；不合格的，取消入学资格。 

 

 

云南省公安厅政治部教育训练处联系电话：0871—

63052606 

云南省公安厅警务督察总队投诉举报电话：12389 

 



详 情 请 参 照 云 南 公 安 网

（ http://www.ynga.gov.cn/jwxw/gonganyaowen/2018

06/t20180614_757511.html）发布的《2018 年公安普通

高校公安专业招生工作启动》 

 

2018 年 6 月 19 日 


